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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管理，规范“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进一步推进“冀体优品”品牌建设，维护和提升“冀体优品”美誉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由象征“冀”字和“体”字的图形以及“冀体优品 TOP SPORTS OF HEBEI”组成。图样如下：
[image: 冀体优品logo]
第2章 著作权归属
第三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著作权及相关权益所有权归河北省体育局拥有。
第四条 河北省体育局指导并授权河北省体育局财务保障和产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产业中心”）负责“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知识产权保护和使用管理等工作。
第3章 使用范围
第五条 经河北省体育局评定公示的“河北休闲体育品牌”“河北体育赛事品牌”“河北体育培训品牌”“河北体品制造品牌”等赛事、活动、企业、机构、行业品牌纳入“冀体优品”品牌体系，按照《“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办法》要求规范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六条 纳入“冀体优品”品牌体系的赛事、活动可以在其营销宣传等相关材料中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七条 纳入“冀体优品”品牌体系的企业、机构可以在其生产经营场所、广告宣传等相关材料中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八条 纳入“冀体优品”品牌体系的行业品牌可以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可与其行业品牌形象标识一并使用。
第九条 未纳入“冀体优品”品牌体系的赛事、活动、企业、机构、行业品牌不得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十条 鼓励各行业部门、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在不涉及具体产品和企业的前提下，对“冀体优品”形象标识进行公益宣传。
第4章 使用要求
第十一条 “冀体优品”纳入主体应与产业中心进行品牌标识使用对接，签订《“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承诺书》，领取《“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授权书》及《“冀体优品”品牌视觉识别形象手册》（以下简称《形象手册》）。
第十二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可在河北省体育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及《形象手册》。“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矢量图可以按照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使用，不得拆分使用，不得更改图案的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相关使用标准详见《形象手册》。
第十三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应持续保持并符合“冀体优品”品牌标准要求；自觉接受相关方组织的监督检查，发生违规行为时，承担相应主体责任。
第十四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应维护“冀体优品”品牌形象，不得利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或者误导公众等。
第十五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不得超授权范围使用，不得挪用、转让“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十六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应建立内部标识使用和管理制度，并将使用情况记录、存档。
第十七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应于每年12月底前向河北省体育局提交《“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情况年度报告》。
第5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河北省体育局建立健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动态管理机制，持续开展品牌发展动态监测，采取年度检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对被授权的“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的主体进行监督。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主体，采取暂停、撤销其“冀体优品”授权等措施，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因更名、并购、分拆、合并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应当在完成更名、并购等程序一个月内，向产业中心重新对接授权。达不到使用条件的，应当停止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二十条 在形象标识使用中，存在轻微问题的，由产业中心进行约谈。对出现下列情形的，经河北省体育局确认，暂停“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的使用：
（一）超授权范围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的；
（二）“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主体发生第十九条规定的变化、未重新办理使用授权的；
（三）未按时提交《“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情况年度报告》的；
（四）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监督检查的；
（五）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六）其他需要暂停使用的。
上述问题整改后，经河北省体育局确认并同意后，恢复其“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资格。整改不通过的，停止其使用。
第二十一条 “冀体优品”形象标识授权期使用已满、退出“冀体优品”品牌体系的主体，应立即停止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
第二十二条 对违规使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仿造或冒用“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等侵犯“冀体优品”形象标识知识产权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其责任。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体育局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原《“冀体优品”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冀体经字〔2024〕6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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